
上海戏剧学院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 用 办 法 

一、指导思想 

依据《国务院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

35号）、《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沪府发

〔2014〕57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沪教委基〔2015〕30 号）

等文件，自 2017 年起，上海戏剧学院将在上海市及全国其他公布综

合素质评价方案省(市)的招生录取中参考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信息，特制定本使用办法。 

二、基本原则 

1.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把促进公平公正作为评价的基本价值取向，严格规范评价程序，

强化有效监督，确保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2.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坚持正确育人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眼学生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综合考察学生的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学习与认知能力、

身心健康与艺术修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3.体现我校人才培养特色 

我校以培养“至善至美”的高等专业艺术人才为目标。注重考察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习与认知能力、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着力选

拔和培养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需要的拔尖创新艺术人才。 



4.构建科学选才制度 

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科学选才，建立多元多维评价体系，科学

评估学生综合素质状况，增强高等学校与学生相互选择的多样性和匹

配度，确保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高效、有序实施。 

三、主要内容 

1．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 

学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

的表现，包括爱党爱国、理想信念、诚实守信、仁爱友善、责任义务、

遵纪守法等。 

2．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 

学生掌握各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情况以及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学科特长和学习兴趣等。 

3．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 

学生的健康生活方式、体育锻炼习惯、身体机能、运动技能和心

理素质，对艺术的审美感受、理解、鉴赏和表现的能力，重点参考艺

术实践经历与水平。 

4．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学生的想象力、创新意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研究能

力，动手操作能力，实践体验经历，创新与实践活动成果/作品等。 

将由评审专家围绕学校招生考试要求和人才培养目标，综合考察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结合面试情况，给予学生全面的评价。 

四、使用范围与使用办法 



1.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春季考试招生录取中的使用 

通过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获取报考

本校的考生信息。我校在春季考试招生中，将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呈现

给面试专家，供专家在面试中使用，将其作为面试评分中的重要参考

依据，择优选拔综合素质评价优秀的考生。 

2.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普通高考录取中的使用 

在普通高考录取环节，学校在严格按照当年招生章程的专业录取

原则的前提下，如遇到同分现象时，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专业

录取。 

五、相关说明 

1.我校将对考生的数据进行跟踪反馈，同时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和

人才培养要求逐步建立起对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中各个信息点的“价值”

判断，确保人才选拔工作的科学、公平、公正。 

2.本办法经上海戏剧学院招生领导小组审议通过。 

3.本办法将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官网和上海戏剧学院本科招生

网同时公布，并在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章程中予以说明。 

4.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办公室。 

 

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办公室 

2016年 10月 31日 


